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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沪人社规〔2021〕1 号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2021 年
“元旦、春节”期间对家庭生活困难的失业人员

发放一次性补助的通知

市就业促进中心、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指示精神，做

好帮困送温暖工作，现就 2021 年“元旦、春节”期间对家庭生活

困难的登记失业人员发放一次性节日补助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助对象

补助对象为本市家庭生活困难的登记失业人员，补助人数为

登记失业人数的 5%左右。

二、补助标准

每位补助对象一次性补助 7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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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把对家庭生活困难的登

记失业人员发放一次性节日补助工作，作为帮困送温暖活动的一

项重要内容，加强领导，认真组织落实。

（二）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结合本区实际情况，在

调查摸底的基础上，明确本区补助对象的条件和范围，并于 2021

年 1 月 7 日前制定具体实施方案。

根据各区制定的实施方案，所属街镇就业服务机构对提出补

助申请的失业人员进行初审，各区就业服务机构应及时完成审核

工作，并将相关人员名单录入劳动保障管理信息系统。补助资金

在 2021 年春节前发放到失业人员指定的银行账户中。

（三）属于本通知补助对象范围的人员，若已确定为民政部

门节日补助享受对象的，不重复享受本通知补助。

（四）市就业促进中心应加强对各区的指导，并于 2021 年 2

月 25 日前将本市对失业人员发放一次性补助的情况汇总上报。

四、其他规定

本通知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。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1 月 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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